
教育部　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
承辦人：林家欣
電話：04-37061312
電子信箱：e-3160@mail.k12ea.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807024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八 附件一

主旨：請貴校踴躍推薦學生參加「2026總統教育獎」遴選活動，
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為鼓勵能以順處逆，發揮人性積極面，力爭上游，出類拔

萃，具表率作用之大專及中小學生，請貴校踴躍推薦學生
參加「2026總統教育獎」遴選活動。

二、推薦對象：就讀國內公立、已立案私立學校與本部備案之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及本部立案之海外臺灣學校（含各教育
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並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之
114學年度在學學生。

三、推薦條件：受推薦人於逆境中，仍能奮發向上、樂觀進
取，並具下列條件之一：

(一)發揮服務奉獻、孝行表現、友愛行為、體恤他人等情
懷，對社會風氣有良善影響，足堪楷模者。

(二)語言、藝術、薪傳技藝、技能、科學、科技、資訊、體
育、創新研發或其他領域，具有特殊才能，出類拔萃
者。

四、推薦單位及受推薦人應檢送下列資料表全部資料各2份，
以A4格式列印，並按（一）至（六）依序排放文件：

(一)2026總統教育獎受推薦人基本資料表（完成網路報名程
序後，逕自報名系統匯出列印紙本，浮貼兩吋半身彩色
照片一張）。

(二)2026總統教育獎推薦資料表。
(三)2026總統教育獎受推薦同意書。
(四)2026總統教育獎各校（單位）推薦檢核表（並請依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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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勾稽）。
(五)身分證或健保卡影本；身心障礙學生另需檢附衛生福利

部之身心障礙證明文件或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之相關鑑定文件。

(六)相關書面佐證資料（若無則免附）。
五、依推薦對象、推薦條件，進行推薦作業，各校或各社會團

體推薦名額以每組推薦1名為限。一律採取網路報名（總
統教育獎網站：https://pea.k12ea.gov.tw）。報名表件由網
站填寫完成後下載列印，書面佐證資料以A4單面印刷60頁
紙本為限，推薦相關書面資料表應加蓋推薦單位印信及相
關簽章。社會團體推薦報名依下述程序進行：先於報名網
站填寫社會團體相關基本資料並上傳政府立案之證明文件
電子檔，經系統審核通過後，方能取得社會團體專屬之帳
號、密碼；後再以帳號、密碼進入報名系統進行受推薦人
之完整資料填寫。寄送報名表件時須檢附政府立案之證明
文件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做為驗證，並主動知會受
推薦人就讀學校，以利後續相關事項之協調與進行。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機構或團體，須檢附推薦學生在學證
明；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未取得學籍者，需
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教育局處核發之學生身分
證明。

六、推薦時間：自114年11月27日（星期四）起至114年12月30
日（星期二）止（郵戳為憑），未於規定期限內函送相關
表件及資料者，不予審查，視同資料不符，各單位及受推
薦人不得異議，並請依「2026總統教育獎遴選分組實施計
畫」規定，將相關推薦表件資料函送承辦學校國立東石高
級中學辦理（地址：61357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253號）。

七、本案倘有相關疑問，請電洽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圖書館張世
宗主任，聯絡電話（05）3794180分機670。

八、檢附「2026總統教育獎遴選分組實施計畫」1份。
九、另本部自90年起開始辦理「總統教育獎」之遴選表揚活

動，並將獲獎學生的成長故事、努力事蹟以感人影片呈
現 。 請 踴 躍 至 「 總 統 教 育 獎 」 網 站
（https://pea.k12ea.gov.tw）瀏覽或下載，並運用於生命教
育講座或活動之教材，宣揚面對生命困頓卻不自我放棄、
發揮人性積極面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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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評選作業流程 

 

 

 

 

 

 

 

 

 

 

 

 

 

 

 

 

 

 

 

 

 

 

 

 

 

 

國小、國中及 
社會團體推薦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 
各縣(市)政府受理推薦 

受理推薦 

教育部委託單位 
（東石高中）受理推薦 

高中、高職、五專
及社會團體推薦 

進行資格檢核 

召開初審評選會會議 召開初審評選會會議 

進行初審 進行初審 

評選出各直轄市、縣(市)國中組 
及國小組各 1 名至 5 名，參加複審 
組各 1名至 5名，參加複審 

教育部委託單位（東石高中）受理複審推薦作業 

召開複審評選會各小組第 1次會議 

實地訪視 

召開複審評選會各小組第 2次會議 

 

評選出國中組及國小組各 16 至 18 名、高中組 10 至 14名、大專組 6 至 10 名 

召開總統教育獎遴選分組委員會審議獲獎名單 

頒  獎 
 

進行複審 

複審推薦書面評審 
 

初審推薦書面評審 
 

初審推薦書面評審 
 

大專校院及 
社會團體推薦 

教育部委託單位 
（東石高中）受理推薦 

進行資格檢核 

初審推薦書面評審 
 

召開初審評選會會議 

進行初審 

評選出大專組 18 名 
至 30 名，參加複審 

進行資格檢核 

評選出高中組 30 名 
至 42 名，參加複審 



總統教育獎申請人基本資料表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學號： 

身分證字號： 系級：  系所  年級  班 

身分別（二選一）：□一般生 □身障生

身分別（可多選）：□原住民 □新住民 □客家人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實驗教育學生

□其他： □無

獲獎記錄：□曾獲  年總統教育獎  □曾入選  年總統教育獎【奮發向上獎】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同上 

連絡電話：(家裡) 連絡電話：(手機)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E-MAIL)： 

監護人姓名：     監護人與申請人關係：   連絡電話：    

地址：□同申請人免填 

緊急聯絡人姓名：□同監護人本欄免填  

與申請人關係：       連絡電話：  地址： 

申請人符合之申請資格(可複選)： 

□處於逆境且 優良品德足堪表率 □處於逆境且 特殊才能出類拔萃

檢附資料： 

1、請依據申請資格描述「具體事實」（200~280 字） 

2、自傳（請自訂主題題目，內容須包含心路歷程及未來展望） 

3、師長推薦函(120 字以上，需有師長簽章) 

4、申請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歷年成績單、2吋半彩色相

片 2張、戶籍謄本各 1份 

5、其他足以證明所列具體事實，或所符合申請資格之證明文件（例如身障或清寒證明、獎狀、

證照、新聞報導、志願服務等） 

申請人簽章：     114年  月  日 

user
螢光標示



 
 

（附件 3）     2026 總統教育獎受推薦同意書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單位）基於辦理 2026 總統教育獎遴選作業，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取得受推薦人完整之個人報名資料，並依法令規定由本單

位、教育部新聞工作小組、委辦學校及總統教育獎遴選分組委員會蒐集、處理

及利用。除此之外，本單位不會將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提供給他人。 

    受推薦人參與總統教育獎所提供之完整個人報名資料，依法得行使當事人

權利，包含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刪除、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等權利，並可前往委辦學校行使本項權利。 

為保障受推薦人之權利，受推薦人可以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若選擇不

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全時，本單位可能無法提供完善的服務。 

    若經總統教育獎委員會評選獲獎，為配合頒獎相關作業，本單位、委辦學

校可拍攝獲獎人肖像、聲音及錄影，用於執行總統教育獎項業務。 

    受推薦人參與總統教育獎報名之文字（含報名網站之具體事實、優良事蹟、

師長推薦及書面佐證資料）及前述拍攝及錄影所涉著作，永久無償授權本單位、

教育部新聞工作小組、委辦學校得基於 2026 總統教育獎遴選、頒獎等業務需求，

不限時間、次數、地域及方法進行重製、改作、編輯、散布、公開播送、公開

傳輸、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及其他利用，利用作品時，得呈現本人之肖像、聲

音，受推薦人不得對本單位、教育部新聞工作小組、委辦學校行使著作人格權

及其他權利。 

 

□我已瞭解、同意上述告知內容 

  受推薦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若受推薦人未滿 18 歲，需請法定代理人表示同意並署名 

□法定代理人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 

  法定代理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受推薦人參與報名文字有關師長推薦資料所涉本人同意依上述內容永久無償

受權本單位、教育部新聞工作小組、委辦學校得基於 2026 總統教育獎遴選、

頒獎等業務需求，不限時間、次數、地域及方法進行利用，並同意不得對教

育部、教育部新聞工作小組、委辦學校行使著作人格權。 

  推薦師長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此「同意書」由受推薦人、其法定代理人（未滿 18歲）簽名後，隨同學生報名資料一

併寄送。 




